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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智慧電表資料開放規範—以英國為例 

 
一、前言 
 
    爲因應節能減碳的政策趨勢，各國多開始藉由結合前瞻資通訊技術，發展「智

慧能源」領域產業。其中，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是智慧型電力網路(Smart Grid)的重要一環，智慧電表透過其通訊功能，可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用電資訊至電力公司和用戶端，減省電力公司人工抄表人力，

用戶亦可隨時精確掌握其用電資訊。然而，在用電資料傳輸的過程中，即可能面

臨資訊外洩的風險，進而成為部分有心人士的犯罪工具，例如從用電狀況據以判

斷家中是否有人，或掌握事業的工廠排程作業等，凡此均涉及個人隱私或營業秘

密保護之重要課題，亦為智慧電表能否順利推廣佈建的重要關鍵之一。 
 
    近年來，國際間開放資料之趨勢蔚為風潮，其宗旨在藉由政府資料的開放，

可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提升施政效能，滿足民眾需求，以強化民眾監督政府的

力量，並善用民間創意整合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發

展各項跨機關便民服務。一般而言，「開放資料」須滿足包含可近用性、開放格

式及授權條件中沒有任何使用或散布之限制等要件。公部門資訊本身如具備上述

要件者，即屬「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之範圍，但並非所有公

部門資訊皆具「開放資料」要件。以下謹就英國有關智慧電表資料開放之情形進

行介紹，以供我國日後相關領域推動之參考。 
 
 
二、歐盟開放資料相關法制 
 
（一）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 
 
    鑒於智慧電表涉及用電戶使用情形相關資料，故有必要釐清歐盟個人資料相

關規範對於智慧電表資料開放作業之影響。歐盟於 1995 年通過資料保護指令

(Directive 95/46/EC)，該指令旨在調和歐盟境內各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規範標準，

期望建立歐盟公民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跨境傳輸活動之基本架構。然而，隨著

隱私保護議題日益複雜，歐盟執委會於 2012 年提出一般個人資料保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嗣於 2015 年 12 日 15 日宣布各會員國已就最終細節

達成共識，全文共計 99 條，預計將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並取代既有個資指

令 1，鑒於法律相較於指令具有更嚴格強制力，勢必影響歐盟會員國以及與歐盟

會員國有服務往來地區國家的個資作業。 

                                                      
1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gdpr-info.eu/  

https://gdpr-info.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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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與個人資料定義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明定，原則上除(1)歐盟法律範圍以外的活動、(2)
會員國依歐盟條約第 5 章第 2 節從事一般外交與安全政策、(3)自然人純粹個人

或家庭活動過程及(4)主管機關基於刑事預防、調查、偵查、起訴刑事或執行刑

罰目的以外，所有設立在歐盟境內的個資蒐集主體與處理者，以及任何提供商品

服務予歐盟個資主體過程中而涉及在境外蒐集個資或處理個資者，或針對個資主

體在歐盟境內活動進行監控者，均有適用。至於所謂個人資料，依據第 4 條第 1
項定義為「已識別或可識別的自然人即個資主體的資訊。該可識別的自然人能夠

被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尤其藉由參照姓名、身份證號碼、定位資料、線上身份

識別此類要素，或者針對該自然人一個或多個如物理、生理、遺傳、心理、經濟、

文化或社會身份的要素」，基本上並未限制個人資料型態或內容，在範圍上具有

相當擴延性。另外，與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明訂原則上禁止蒐集處理之醫療病例

健康檢查基因性生活犯罪前科等六大特種個資不同，歐盟賦予較嚴格保護的特殊

類別資料包含種族、政治觀點、宗教、哲學信仰、工會成員身分以及具有唯一識

別性之基因、生物特徵資料，與個人健康、性生活或性取向資料等。因此，無論

在我國或歐盟，智慧電表相關資料縱使在可連結並識別特定個人下，仍屬一般個

資。 
 
2. 個資蒐集原則與特定目的外利用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承襲個資保護指令關於個人資料蒐集應具備特定目的

與相當事由等規範重點，惟該法第 5 條關於個人資料一般原則，指出「應基於特

定、明確且合法的目的從事蒐集，並應符合該目的範圍內始能進一步處理，惟為

公共利益、科學、歷史研究或統計目的而進一步處理，且符合該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者，不在此限」，就個資蒐集目的限制原則適用上略有鬆綁，因此個資蒐

集者基於契約或客戶服務取得個資基於統計目的進一步處理並符合個資減量原

則下，不至於違反此目的限制原則。惟就當前運用大數據作為前瞻或技術改善措

略的分析技術，是否符合該法所稱「統計目的」，有留待該法施行後進一步探討

之必要。又，該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個資處理所應符合資料主體同意、履行資料

主體契約服務所必要、資料蒐集主體履行本身法律義務或保護個資主體或第三人

重要利益所必要等任一事由，而當個資處理目的超出原初蒐集目的且未取得個資

主體同意，亦非基於法律規定時，個資管理者即須考量兩目的間是否具有合理關

聯、評估進一步處理對於資料主體可能造成影響，以及是否可能採取加密或代碼

化處理等適當安全措施。因此，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未禁止或排除特定目的外

利用，惟個資管理者是否可將個人資料流用於其他用途，除仍須符合目的關聯原

則以外，尚須評估對於個資主體的衝擊，因此代碼化或匿名化即為維護資料主體

利益之重要機制，而該法第 4 條將代碼化(pseudonymisation)定義為「一種使個人

資料在未與其他另行存放的額外資料連結下，無法識別特定資料主體的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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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未來智慧電表相關資料若能區隔用戶識別資料與用電資料，就已採

取代碼化處理之用電資料，即可能得從事其他目的運用，而擴大資料效益。惟，

資料是否已達無法識別狀態，必須兼顧技術與管理措施，因此仍有某程度模糊性，

尚待歐盟未來累積相關實務案例，進一步形塑此判準。 
 
3. 當事人權利行使與被遺忘權 
    個資主體依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享有知悉個資管理者個資蒐集情事與當事

人個資近用權利，除與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大致相同之查詢閱覽以外，該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8 款賦予個資主體得請求個資管理者確認是否存在自動化決策，

亦即要求資料管理者揭露資料側寫或處理邏輯及對於個資主體的重要性與預期

結果，因此，在智慧電表情境下，以電表號碼連結到特定可得識別用戶，並蒐集

處理用戶使用情形相關資料之管理者，即負有依該用戶請求提供個資蒐集應揭露

事項──包含目的、個資蒐集類型及利用對象等並提供查詢閱覽等當事人權利行

使，尚須額外揭露是否基於電表資料而進行自動化評估調整或給予任何評價。此

外，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 條明定被遺忘權，亦即當個資對於蒐集原初目的

已無甚必要，或個資主體撤回同意致個資蒐集主體別無其他蒐集依據等情形下，

個資主體得請求資料管理者刪除不當過時的資料。然而，個資主體所得請求刪除

者，為其本身個人資料，或所有個人資料檔案及其去識別化統計分析資料，個資

管理者影響甚大，惟此部分同樣有待觀察。 
 
（二） 公部門開放資料相關法制 
 
    為達成歐盟數位議程(Digital Agenda)中的單一數位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目標，歐盟執委會在 2011 年提出「開放資訊戰略」（Open Data Strategy 
for Europe）措施，包含透過入口網站免費開放資料、建立全歐洲開放資料的公

平競爭環境，及自 2011 年致 2013 年挹注 1 億歐元從事資料研究 2；此外，歐盟

執委會同年針對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Directive 2003/98/EC)提出修正案，嗣後

該指令以 2013/37/EC 指令修正原指令部分內容並於 2013 年 7 月 17 日施行 3。 
 
1. 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Directive 2003/98/EC) 
    原指令旨在協調歐盟內各會員國間公部門資料再利用的一致性，以促進公部

門資料再利用並消除不必要障礙，依原指令第 2 條定義，該指令所適用之公部門

機關(構)包含國家、區域及地方主管機關，以及受公法規範之機關團體或由此類

機關團體所設立組織，前開所謂受公法規範之機關團體是指其設立目的是為滿足

公共利益需求、具有法人格且經費來源絕大多數為政府機關，且受到政府機關管

                                                      
2 EU IPR Helpdesk, EU Commission's Open Data Strategy, https://www.iprhelpdesk.eu/node/690  
3 EU, European legislation on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european-legislation-reuse-public-sector-information  

https://www.iprhelpdesk.eu/node/690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european-legislation-reuse-public-sector-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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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督甚或多是成員是由政府機關所任命指派。惟，當有符合(1)文件資料不屬

於公部門機關(構)法定職掌範圍、(2)涉及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會員國、(3)基於維護

國家安全軍事或公共安全及統計或商業機密等考量而限制提供此類資料、(4)該
資料由公共廣播服務提供者或其子公司所持有、(5)由博物館典藏是交響樂團劇

院及其他戲院所持有資料等情形之一時，即不適用本指令。然而，該指令並未要

求公部門應公開資料，而是由會員國自行評估資料釋出再利用範圍，故未能帶動

資料加值應用之經濟效益。 
 
2. 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修正案(Directive 2013/37/EC) 
    鑒於原指令的侷限，新指令擴大適用範圍，涵蓋至圖書館、檔案室及博物館

持有之文件資料，並明確課與會員國原則上應開放再利用，亦即「就任何公開資

料應確保其可再利用，除非內國法就資料提供與否有所限制且須符合該指令所定

事由」；此外，為促進再利用，公部門應在適當可行下，以開放且機械可判讀的

格式，釋出相關資料及其後設資料，且收費上─除圖書館、檔案室及博物館等得

為平衡執行公共任務支出而收取較高費用以外─公部門應僅能收取產製與提供

資料所必要之成本。另，新指令為強化公平競爭，進一步增訂禁止公部門與個別

利用者簽署專屬資料利用協議，除非符合(1)基於公共利益為提供服務所必要與(2)
文化資源數位化此兩種例外情況。 
 
    本指令重要價值在於確立「政府資料釋出時並無特別限制之政府資料，應確

保其得再利用」，然而此指令僅適用於公部門，未及於公營事業或其他私部門組

織團體，至於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取得企業資料，仍應視資料內容是否涉及第

三人智慧財產權──例如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始能判斷是否適用本指

令。 
 
三、歐盟智慧電表資料開放情形—以英國為例 
 
（一） 英國開放資料推動狀況 
 
    英國推動「開放資料」主要是根據其「促進政府及其服務之透明及可信度政

策」來推動，英國政府自 2007 年至 2011 年間陸續對「開放資料」進行評估，

而\於 2012 年「開放資料白皮書：釋出潛力」（Open Data White Paper: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提出具體作法，闡明相關範圍定義、目標與作法。至於其基礎法律

架構，除了前述歐盟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Directive 2003/98/EC)及其修正指令

(Directive 2013/37/EU)外，亦包括英國包括 2000 年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 FOIA）與 2012 年自由保護法（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
簡稱 PFA）對 FOIA 所進行之修正等。英國政府為藉由開放資料，使公眾得以

瞭解政府運作及其政策制定過程，監督政府施政，因此設置了「Data.gov.uk」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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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作為政府開放資料之平台，由內閣辦公室透明及開放資料小組（Transparency 
and Open Data Team）負責執行，透過跨政府部門運作，以確保資料之釋出具即

時性及可近用性。以下本研究有關英國智慧電表之資料釋出情形，即依據

Data.gov.uk 而來，特予說明 4。 
 
（二） 英國智慧電表資料開放情形 
 

本研究以英國政府所建立之開放資料(Open Data)網站：「Data.gov.uk」，作

為研究範圍(網站首頁如下圖)。該網站已將英國政府所開放之資料，依照不同領

域而予以分門別類，相關單位與一般民眾皆得以藉由輸入關鍵字而查詢英國政府

於特定領域所公開之資料內容。 

 
本研究既然係以英國政府對於智慧電表資料開放作為主題，自應於關鍵字處

輸入「Smart Meter」(如下圖)，可以看見共有 8個搜尋結果。 

 
                                                      
4 以下說明均請參閱：

https://data.gov.uk/dataset/smart_meter_installations/resource/2839a2c1-db02-417b-9143-18fc9d2a622
5（最後拜訪時間：2017/5/30）。 

https://data.gov.uk/dataset/smart_meter_installations/resource/2839a2c1-db02-417b-9143-18fc9d2a6225
https://data.gov.uk/dataset/smart_meter_installations/resource/2839a2c1-db02-417b-9143-18fc9d2a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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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搜尋結果之中，有 4 項資料目前仍處於未開放(unpublished)之狀態，

一般民眾在該網站上無法瀏覽其內容。而英國政府有關智慧電表資訊所釋出之開

放資料，目前處於開放之狀態，且與智慧電表資料開放內容有直接關係者，最主

要為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自 2013 年第二季起所釋出的 HTML 格式之智慧電表建置(Smart Meter 
installations)資料集、以及由布里斯多爾市議會(Bristol City Council)於 2014 年 3
月 13 日所發布的 CSV 格式之「布里斯多爾建築物智慧電表所紀錄之每 30 分鐘

電力消耗量」(Energy consumption for selected Bristol buildings from smart 

meters by half hour)資料集。以下分別就二者之內容予以闡述之。 
（三） 智慧電表建置 

 
1. 背景介紹 

英國政府致力於在 2020 年底前，盡可能有效率花費地下推動，確保能夠提

供智慧電表給國家內每一個家庭以及小型企業。智慧電表計畫 (The Smart 
Metering Programme)的目標在推行超過 5 千萬個智慧天然氣電表、電力電表，及

智慧或先進電錶；分別給在英國內所有的住宅房產，及小型非住宅區域－影響約

3 千萬個營業場所。智慧電表計畫目前正推動至第二階段。於 2011 年開始的基

礎階段(Foundation Stage)，政府參與了電力產業(energy industry)，用戶族群及其

他利益相關者主要將商業及法律框架準備妥當，以支持電表智慧化、實驗及測試

系統，保護用戶，並在早期安裝上學習到一些經驗。接續而來的是主要安裝階段

(main installation stage)，將持續至 2020 年底。本階段是大多數居家用戶和小型

企業，將藉由他們的電力供應業者(energy suppliers)使用國家智慧電表資料以及

連絡設施，以安裝智慧電表。 
電力供應業者在 2020 年前，必須完成智慧電表計畫推行的前提條件下，負

責設計，及為他們的客戶實施智慧電表之安裝；並免費設計出適合業者營業及該

客戶需求的推行方式。因此，電力供應業者所採取的推動策略也可能隨著智慧電

表計劃之推行而改變，隨著不同電力供應商依據其自己的商業策略安裝智慧電

表，因此，在每一季中智慧電表安裝的數量變動是可以預期的。第一份關於智慧

電表化進程中，大型供電業者的資訊自 2013 年 9 月起開始公布(2013 年第 2 季資

料)，並自此每一季更新。2016 年 3 月則第一次報告了有關於小型供電業者之相

關資訊。以下本文為謹就 2016 年第 4 季之資料為例，說明如下。 
 
2. 英國 2016 年第 4 季智慧電表建置資料 
 

(1). 資料類型 
 
I. 建物種類(Types of Premise) 
在智慧電表義務之下，電力供應業者，在兩種建物類型上，必須以智慧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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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電表替換傳統電表。 
A. 住宅房產(Domestic Properties) 
其定義為，提供該處用戶電力或天然氣，全部或主要是作為住宅用途。 
B. 小型非住宅型區域(Smaller non-domestic sites) 
商業或公眾區域用戶，其所有之區域使用低量至中量之電力(定義為小型非

住宅型區域使用電力低至「平衡與結算法規型態等級」(Balancing and Settlements 
Code Profile Classes)等級 1,2,3 或 4；或天然氣(定義為小型非住宅型區域使用低

於每年 732 百萬瓦特(MWh))。因此這個區域的範圍，包含了從個人和小型商家，

至私部門和公部門單位中較小的區域。 
II. 供電業者種類(Types of Supplier) 
A. 大型供電業者(Large energy suppliers) 
大型供電業者的定義為，得提供天然氣或電力給至少 250,000 個住宅型用

戶；其亦可能提供給非住宅型區域。一個大型供電業者僅需要提供 250,000 個住

宅型消費者一桶燃料(a single fuel)即可被分類為大型供電業者。(例如，若有一供

電業者能提供天然氣給 250,000 個住宅型用戶，但其卻無法提供給需電用戶，仍

然可以被分類為大型供電業者)。在他們的供電執照(supply licence)之條件中，大

型供電業者被要求每季提供智慧電表安裝數量，以及電表運作數給 BEIS。這項

資訊會公布於每季的統計數據。目前英國有 12 家供電業者達到上開標準，並在

這份報告中被視為大型供電業者。 
B. 小型供電業者(Smaller energy suppliers) 
小型供電業者的定義為，得提供天然氣或電力給小於 250,000 個住宅型用

戶；其亦可能提供給非住宅型區域。在他們的供電執照之條件中，小型供電業者

被要求每年提供資訊給 BEIS，從而將在每年末公開之(直到 12/31)。小型供電業

者所公開的數量逐年改變，因為一些供電業者將會隨著每年的進程，而改變其分

類狀態至「大型」供電業者類別；相反的，也有其他業者會進入，或是離開電力

零售業。在 2016 年末，有 46 家小型供電業者在其條件下被要求提供數據，並在

這份報告中被視為小型供電業者。 
III. 天然氣與電力電錶種類(Types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eters) 
A. 智慧電表(Smart Meters) 
智慧電表是次世代天然氣與電力電錶，能提供大範圍的智慧功能。所有的住

宅型用戶都將在智慧電表推行階段被提供一個「戶內電能顯示器」(In-Home 
Displat；IHD)，它幾乎能即時顯示有多少電力正被使用中，且電費為何。這項資

訊能夠幫助用戶們控制並管理他們使用的電力，以節省電費並降低用電。除此之

外，智慧電表亦將提供用戶更精準的帳單，因此，預估電表讀數的方式將走入歷

史。 
一個智慧電表相容於「智慧電表建置規範」(Smart Meter Equipme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METS)，具有類似於能夠遠端傳遞電表指數給供電業者並接收數

據的功能。每一個大型供電業者每季回報其所安裝、及以智慧模式運作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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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表數量，而小型供電業者則是每年回報一次。而包含所有的電表都相容於

SMETS，以及可預期得升級相容於 SMETS。目前安裝的一些智慧電表在其完全

相容於 SMETS 前必須先接受更新。 
只有符合 SMETS 規範的智慧電表，才被包括在供電業者於推行期間之義務

內。供電業者必須採取合理的步驟，在 2020 年底前逐步替換住宅房產中的其他

電表，以達到其執照的條件。 
B. 智慧型電表(Smart-type Meter) 
一些供電業者提早開始，選擇推行智慧型電表，並非該電表之全部的功能都

包括在 SMETS 內。供電業者能夠在安裝及操作智慧型電表學習一些經驗，此有

利於智慧電表之推行，並促使其用戶得以早期接觸一些智慧電表的好處。在本報

告中，所有關於智慧型電表的數據，都被視為如此。 
智慧型電表並不分類為「智慧電表」，也因此不被包括在供電業者在住宅區

域，於推行期間之義務內。安裝在住宅財產的智慧型電表將必須在 2020 年底前

被替換成為與 SMETS 相容之智慧電表，與供電業者在推行階段之義務一致。 
智慧型電表超過先進電表的最低規格，並且被包括在供電業者在小型非住宅

區域，於推行期間之義務內。 
C. 先進電表(Advanced Meters)(只安裝在小型非住宅型區域) 
先進電表至少必須能夠儲存半小時的電力和一小時的天然氣數據，且用戶能

夠及時接觸、供電業者亦能遠端接觸之。然而，在這份報告中被形容為「先進」

之電表，可能在符合政府技術規格的智慧電表中發現有額外的功能。 
D. 傳統電表(Traditional Meters) 
目前在大部分住宅和小型非住宅區內的傳統型電表，沒有任何智慧功能。傳

統電表將會在智慧電表推行期間，被智慧以及先進電表所取代。 
 
(2). 住宅區智慧電表(Domestic Smart Metering) 
 
本章節的報告是針對大型供電業者在 2016 年第四季及小型供電業者在 2016

一整年，安裝在住宅房產中的智慧電表最新數量。大型及小型供電業者至 2016
年底，在住宅房產運作中之智慧電表數量也會在本章節中予以揭露。 

I. 在住宅財產內智慧電表安裝數量(Smart meter installations in domestic 
properties) 

在 2016 年第四季，大型供電業者共安裝 935,400 個智慧電表(409,700 個天然

氣電表和 525,800 個電力電表)。和前一季相比，住宅型智慧電表的安裝數提升了

15%(天然氣智慧電表增加了 16%，而電力智慧電表增加了 14%)。 
從智慧電表計畫開始，直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大型供電業者回報了

其在英國內之住宅房產共安裝了估計有 4,979,500 個智慧電表－其中的 2,100,400
個為天然氣智慧電表；2,879,100 個電力智慧電表。 

小型供電業者回報了其在 2016 年期間共安裝了 11,700 個智慧電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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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 個為天然氣智慧電表；7,000 個為電力智慧電表。 
至今，自大型和小型供電業者處所蒐集之資訊，約有 528 萬個智慧電表已安

裝在住宅房產。 
圖 1(Figure 1)顯示，在智慧電表計畫的過程中，大型和小型供電業者的安裝

活動。相較於天然氣智慧電表，更多電力智慧電表被安裝－因為一些財產只有供

應電力，以及一些供電業者選擇僅針對目前所安裝的電力電表實行之。 

 
小型供電業者所公開的數量則逐年改變，因為一些供電業者將會隨著每年的

進程，而改變其分類狀態至「大型」供電業者類別；相反的，也有其他業者會進

入，或是離開電力零售業。 
II. 住宅資產可運作的電錶(Operational meters in domestic properties)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在英國內的住宅房產，共有 2,280 萬天然氣

電表和 2,753 萬電力電表由大型及小型供電業者所運作。表 1(Table 1)如下，顯

示關於所有由大型和小型供電業者所運作之住宅型電表的細目分類。注意，只有

智慧電表在智慧電表計畫中會被包含入推行數據。 

 
運作中智慧電表數量的定義為，供電業者以智慧模式進行運作的智慧電表。 

如同預期，可以看出大型供電業者在運作中的智慧電表數量有穩定性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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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英國內的住宅房產，共有 4,863,300 個電表以智

慧模式所運作。 
相較之下，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由小型供電業者以智慧模式所運作之

智慧電表共有 83,700 個。這與 2015 年底的數字(437,700)有顯著之差別，理由在

於一些小型供電業者在本報告年度轉成大型供電業者的狀態。目前在大型及小型

供電業者中的住宅型電表，有 10%為智慧電表。 
在 2016 年第四季底，大型及小型供電業者以智慧模式運作的智慧電表數量

(495 萬)，低於至今所有智慧電表安裝數量(528 萬)。主要原因包含了技術議題，

例如電表無法藉由廣域網路(wide area network)自外部予以連結，或用戶所選擇之

供電業者無法以智慧模式操作智慧電表，在這兩情形下，電表將會以傳統模式運

作。其他原因關於運作與安裝的數量有所不同的因素將收錄於「智慧電表方法

論」。 
應當說明者，運作中住宅電表的總數量在回報期間的過程中看似有所變動，

這樣的現象有許多的因素：例如，電表安裝在新建築物內，建築物毀壞，用戶轉

自或轉至小型供電業者。 
 
(3). 非住宅智慧電表(Non-domestic Smart Metering) 
 
本章節報告是針對大型供電業者在 2016 年第四季及小型供電業者在 2016

一整年，安裝在小型非住宅區域中的智慧電表最新數量。大型及小型供電業者至

2016 年底，在小型非住宅區域運作中之智慧電表數量也會在本章節中予以揭

露。 
I. 小型非住宅區域內的安裝數量(installations in smaller non-domestic 

sites) 
在 2016 年第四季，大型供電業者共安裝 13,000 個智慧電表和先進電表(其中

有 8,000 個先進電表，其他為智慧電表)。和 2016 年第三季相比，智慧和先進電

表的安裝數下降了 4%。 
在 2016 一整年中，小型供電業者所回報，安裝在小型非住宅區域之智慧和

先進電表共有 653,00 個。 
至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型和小型供電業者在小型非住宅區域，

估計約安裝了 858,700 個智慧和先進電表。這些電表將被包含在供電業者的推行

義務中。 
圖 2(figure 2)顯示大型供電業者隨時間而裝設之非住宅智慧與先進電表安裝

數量。從表格中，可以看出安裝數量傾向於隨著不同季而有所不同，因不同供電

業者依各自的商業策略而安裝智慧和先進電表。先進電表持續在非住宅電表安裝

數量(包括天然氣和電力)佔據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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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型非住宅區域可運作的電錶(Operational meters in non-domestic 

sites)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英國內的非住宅區域，共有 334 萬個電表由大

型及小型供電業者所運作。其中，電力電表有 254 萬個，天然氣電表有 80 萬個。 
運作中智慧與先進電表的總數量之定義為，由供電業者以智慧模式進行操作

之智慧與先進電表數量，或裝配有進階功能。 
運作中小型非住宅電表的總數量在回報期間的過程中看似有所變動。這樣的

現象有許多的因素：例如，電表安裝在新建築物內，建築物毀壞，用戶轉自或轉

至那些不以智慧模式或裝配進階功能來操作智慧或先進電表之供電業者。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型或小型供電設備利用智慧模式或裝配進階功

能以操作之，已有 923,600 個(207,900 個天然氣電表和 715,700 個電力電表)。這

在目前所有非住宅區運作中的電表中，已超過 1/4。 
在 2016 年第四季末，利用智慧模式或裝配進階功能以運作之智慧和先進電

表之數量(92 萬)，看似較至今所安裝之智慧電表總數量(86 萬)更多。原因在於，

在 2015 年之前，來自小型非住宅供電業者之累積安裝數字，在安裝數量上有所

遺漏。 
 

(四)布里斯多爾建築物智慧電表所紀錄之每 30分鐘電力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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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Energy consumption for selected Bristol buildings from smart 

meters by half hour」之後，可以見到共有 10項之開放資料(請見下圖)。 

 
英國政府在布里斯多爾這個城市裡建置有智慧電表之建築物中，選擇了五處

未具名之建築物作為資料開放之對象(Building 1~5)，開放資料包括電力消耗量

(Electric Consumption)之外，亦包括天然氣消耗量(Gas Consumption)。由於

此五處建築物就智慧電表資料開放之項目完全相同，僅有數據之不同，故本研究

在此僅以「Building 1」電力消耗量之開放資料作為說明對象。點選「Building 

1 Electric Consumption」並下載檔案之後，可以見到一份 Excel檔(請見下圖)。 

 
點開 Excel檔之後，可以見到紀錄項目內容如下： 

1. 「公用事業」(Utility)： 

本開放資料係關於紀錄電力(Electricity)之公用事業。 

 

2. 「單位」(Unit)： 

本開放資料紀錄之電力單位為千瓦．小時(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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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錶編號」(Meter no.)： 

本開放資料紀錄之智慧電表編號「Meter 1」、「Meter 2」、「Meter 3」。 

 

4. 「紀錄日期」(Date)：本開放資料紀錄日期如下： 

(1).「Meter 1」：2013年 3月 9日開始至 2014年 3月 5日為止。 

(2).「Meter 2」：2013年 3月 10日開始至 2014年 3月 5日為止。 

(3).「Meter 3」：2013年 3月 9日開始至 2014年 3月 8日為止。 

 

5. 「紀錄時間」： 

本開放資料所紀錄之時間，不論是「Meter 1」、「Meter 2」、「Meter 3」，紀

錄時間均為午夜 00:30至 24:00。 

 

6. 數據： 

(1).「Meter 1」所紀錄之電力消耗量區間約為 1~6千瓦．小時。 

(2).「Meter 2」所紀錄之電力消耗量區間約為 10~40千瓦．小時。 

(3).「Meter 3」所紀錄之電力消耗輛區間約為 1~20千瓦．小時。 

 
 

(五)總結 
1. 關於「智慧電表之建置」 
(1) 智慧電表安裝數量(Smart meter installations) 
 在 2016 年的第四季，大型供電業者總共已安裝有 935,400 個住宅型智慧

電表(409,700 個天然氣電表以及 525,800 電力電錶)。和前一季相比，住宅

型智慧電表的安裝數提升了 15%。 
 在同一期間之內，大型供電業者在小型非住宅區，共已安裝有 13,000 個

智慧及先進電表(其中有 8000 個為先進電表，其餘為智慧電表)。和前一

季相比，智慧及先進電表的安裝數下降了 4%。 
 在 2016一年之內，小型供電業者在住宅房產共安裝了 11,700個智慧電表；

在小型非住宅區域共安裝了 65,300 個智慧及先進電表。此與 2015 年所報

告之安裝數量有顯著之不同，因這兩年中，在一群小型供電業者內隨著

其中部分業者在報告年度的過程中已轉至「大型」供電業者之狀態。 
(2) 智慧電表運作數量(Smart meters in operation)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在英國內的住宅房產中，大型供電業者以智

慧模式運作 4,863,300 個電表；小型供電業者則有 83,700 個。整體而言，

這在所有住宅電表中佔了約 10%。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大型及小型供電業者以智慧模式或是裝配進

階功能之方式，共運作 923,600 個非住宅型智慧及先進電表(207,900 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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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電表及 715,700 個電力電表)。在目前所有運作中的非住宅型電表已

超過了 1/4。 
 目前在英國，大型、小型供電業者合計有超過 587 萬個智慧及先進電表

作為家庭及商業用途而運作。 
 
2. 關於「布里斯多爾建築物智慧電表所紀錄之每 30分鐘電力消耗量」 

在本資料集中，五處建築物(Building 1~5)所建置之智慧電表所記錄者，

不論係電力或是天然氣，英國政府所公開之資訊僅有「公用事業」(電力或

天然氣)、「單位」(千瓦．小時)、「電錶編號」、「紀錄日期」(2013年 3月

至 2014年 3月)、「紀錄時間」(午夜 00:30至 24:00)等五項因素，以及每

30分鐘智慧電表所記錄之數據。 

在智慧電表資料開放之議題，英國政府似僅單純提供智慧電表「數據」

予一般民眾，並未就該智慧電表數據之來源、內容、使用目的等細節進行說

明與討論，使人民能夠清楚知道數據所代表之意義；且人民亦無從得知更具

體之資訊，例如建築物內的住戶數量多寡、建築物之大小、建築物彼此之間

的距離、該建築物電力使用之主要目的為何等，其他各項會影響電力消耗之

因素，在政府公開之資訊中亦未有闡釋。 


